
附件2
崇明区农业农村财政性资产移交清单
（样表）
	项目名称
	[bookmark: _GoBack]

	投资情况

	投资总额（万元）
	中央财政
	市财政
	区财政
	乡镇财政
	乡镇集体
	自筹部分

	
	
	
	
	
	
	


移交文件资料如下：


以上资产于    年  月  日通过验收。按照《崇明区农业农村财政性资产管理办法》规定，现将该资产由             移交至             （乡镇）。
移交方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
接收方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
监交单位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移交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（本移交清单一式三份，移交方、接收方、监交单位各执一份，监交单位通常为区级主管部门、区级财政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）


